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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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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345电话 
	剑阁普安镇
	气
	2022.10.01
	反映：剑阁县普安镇剑南路鑫阳汽修厂排气管正对群众窗户，导致喷漆时气味刺鼻，影响群众生活，要求相关部门现场处理。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鑫阳汽修厂位于普安镇原毛巾床单厂大门处，法人吴刚。现场检查发现，自前期有群众反映喷漆作业气味较大以来，企业已进行了整改，加高了排气烟道，并对排气口进行了规范。6月12日汽修厂邀请三方监测公司（广元凯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监测（广凯检字（2022）第06007W号）。监测结果表明，汽修厂喷漆房有组织排放废气所监测指标的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均低于《四川省规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77-2017）表中“表面涂装”行业标准限值。信访人认为还是气味大，影响日常生活的情况，执法人员要求汽修厂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次加高排气管道，并规范烟气排放口，最大限度的减小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以上回复工作人员于2022年10月8日15:28分通过电话告知于信访人，信访人对处理表示满意。

	2
	12345电话
	开封镇白云村
	水
	2022.10.01
	反映：自2020年左右张友在开封镇白云村开办养殖场，因排污不达标导致群众房屋受到污染，影响生活，要求处理。
	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开封镇环保办进行了现场核实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养殖场为位于开封镇白云村三组的“剑阁梓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养殖场，法人张清友。养殖场于2020年开始建设，2021年建成投产，年出栏生猪4800头。企业有营业执照，办有环境影响备案手续，并按环评要求建设有较为规范的一体化污染治理设施。核查人员现场查看，未发现企业有污水排放、渗漏的现象，未发现有排放痕迹。现场走访了距离养殖场较近的两户群众，均表示未发现养殖场排污行为，对他们生活影响不大。至于信访人反映的企业排污导致房屋受污染的情况，建议联系开封镇环保办（08396331115），进一步核实处理。
因信访人未留下联系方式，无法电话回访，我们会将核实处理情况通过网站公示告知。

	3
	12345电话
	普安响水村
	水
	2022.10.12
	反映：普安田家巨星养殖场将养殖粪水乱排放，导致污水渗漏影响群众的水井水质，要求及时处理。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已于10月10日进行了核实处理（前期群众反映）。经核实：1、信访人反映的响水村一组雨水沟渠的排放水实为该养殖场下方堰塘农用蓄水，9月底普安镇石泉村村委与该种猪场商议，不再将该养殖场下方堰塘作为养殖场超滤水（非养殖废水）暂存池使用，为避免今后蓄水纠纷，决定将堰塘现有蓄水排放后还给石泉村，因此10月9日和10日该堰塘排放的农用蓄水随沟渠途经信访人所在的响水村一组还至河道。2、关于信访人反映“要求解决饮用水”的问题。经核实，前期该养殖场已与村组协议“由巨星农牧公司负责安装自来水管道解决饮用水可能受影响的村民饮水问题”，其中，包括为信访人家加装自来水管道解决饮水问题。目前，该公司已通过安装方案审批，购买的安装材料已到位，由于我县“新冠疫情”临时防控影响，安装工作正在推进中。

局执法人员人员于2022年10月13日19:49分，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告知于信访人，信访人对处理表示满意。

	4
	12345电话
	下寺镇翰林村
	水
	2022.10.20
	反映：下寺镇翰林社区7组村民马三清开办的养猪场，未修建化粪池粪水随意排放，异味刺鼻，影响村民生活环境。诉求：要求尽快整改。
	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下寺镇处理，经核实，该养殖场确实没有建化粪池，粪便、粪水直接还田，且未及时翻耕，现场异味较大。信访人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处理：1、要求养殖业主立即修建化粪池，将冲圈的水排入化粪池进行处理后还田利用，并要求业主在一个月内完成；2、对现场粪水直排农田立即进行翻耕覆盖，干粪不得随意堆积在外。3、要求下寺镇环保办负责督促整改。养殖业主现场保证立即修建化粪池，建设小型粪污处理设施，并已对周围的农田进行翻耕、覆盖，减少气味污染，减少对环境影响。
10月21日16:35分，下寺镇分管领导电话联系于信访人，将核实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信访人对处理表示满意。

	5
	12345电话
	下寺镇窑沟社区
	水
	2022.10.24
	反映：下寺窑沟社区生猪养殖场在近期直接将粪便和污水排放至下游和里，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用水；社区砂场夜间噪音扰民，要求及时处理。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农业农村局于10月25日现场进行了核实、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养殖场为下寺镇唐朝牧业山庄养殖场，经营者刘子文。该养殖场办有营业执照，用地手续，设计养殖规模500头，实际养殖生猪200头。养殖场有4幢圈舍，建有3个沼气池、1个粪污收集池、2个沉淀池、建有发酵床设备一套。现场核实，该养殖场在粪污还田过程中，因消防软管接头脱落，未及时发现、处置不及时，导致养殖废水通过自然沟渠进入河道；同时现场还发现该养殖场存在过度还田，造成废水溢流的情况，你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处理：1、要求养殖场立即接好脱落的软管（已接好），并对过度还田的土地进行翻耕、覆盖；2、对已污染的沟渠及河道，立即使用生石灰进行消杀；3、对场内沼气池及时组织清掏防止溢流。4、由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并督促养殖场进一步规范配套粪污治理设施。5、对该养殖场前期存在养殖粪污污染外环境的行为，我局已进行立案调查。6、对社区砂厂夜间噪音扰民问题，经核查，信访人所反映的砂石加工厂为长景矿业有限公司，前期我们已对该信访件进行了处理，该公司对产噪工段已采取密闭措施，并委托三方公司对夜间生产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达标，后期我们将加强对该厂的监管，不定期开展后督察。    10月25日上午，执法人员电话联系了信访人，件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信访人对处理表示满意。                     

	
	
	
	
	
	
	

	
	
	
	
	
	
	

	
	
	
	
	
	
	

	
	
	
	
	
	
	

	
	
	
	
	
	
	

	
	
	
	
	
	
	

	
	
	
	
	
	
	





